兰州新区文曲湖景园二期项目团购      相关事宜

一、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兰州新区 职教园区核心区域，东临长江大道（纬十六路），西临文曲东路，南临文曲路，北临规划路 KJ2#路。总用地面积108637.22 ㎡（约162.96 亩），建设用地面积66704 ㎡，总建筑面积237209 ㎡，住宅建筑面积 130961㎡，幼儿园建筑面积2459 ㎡，容积率2.98 ，绿化率 35%，建筑密度 20.05%。
二、相关政策
（一）交款及优惠政策
团购价为4400元/㎡起，层差价20元/㎡·层；
1.全款购房：选定房源后，于30日内付至总房款的50%(含认购金)，60日内需付至总房款的70%；180日内付至100%。
按照各规定时限内付清款项的购房者享96折并赠送一个地下车位六年免费使用权(启用起始时间为交房日)。未在规定时间付清款项的购房者，将不享受任何优惠政策，且在30日内未付至总房款的50%，每逾期一天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按差额日息0.5‰加收利息，逾期三个月未付清全款者将原价收回房源，并扣除总房款的的5%作为违约金。
2.按揭贷款：拟采用按揭贷款的购房者，选房前需向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个人银行征信报告，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查收到报告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购房者告知是否具备按揭贷款资格。
具备按揭贷款资格的购房者，选定房源后，首付款不少于总房款的30%（含认购金），且于30日内付清首付款的购房者可享98折优惠，并赠送一个地下车位三年免费使用权（启用起始时间为交房日），剩余款项在项目具备贷款条件时由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知办理贷款手续。购房者如不能在通知时限内按时提交贷款资料，每逾期一天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按差额日息0.5‰加收利息，逾期一个月未提交贷款资料者将原价收回房源，并扣除总房款的3%作为违约金。
三、认购金收取及选房程序
认购金缴纳不低于10万元（收取金额以十万元为单位向下取整进行计算），选房顺序按缴纳额度及银行到账时间为准；后期补缴部分以最后一笔款项入账时间为准。
选房开始后，未按规定时间前来选房的购房者，由下一位排号顺序的人员递补依次选房，不予预留房源，但原排号予以保留，待其前来选房时优先安排选房。选房截止日仍未前来选房的购房者，视为主动放弃团购资格，不予单独补选，先期所缴纳的认购金1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如购房者本人选房当天无法到场，可委托代理人携带授权委托书、认购金缴纳凭证、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代为选房。
四、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交款账户
账户名称：兰州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 户 行: 兰州银行新区分行
帐    号: 1021 2200 0000 2310 00038
（二）为使选房及收据开具工作顺利进行，认购者在选择上述方式交款时，务必在交款备注栏注明“姓名、单位、联系电话”三项个人信息内容，格式如：* * *（认购者姓名）、* * * *认购者所在单位名称（单位简称）、联系方式 * * * * * （电话号码）。请注意接听电话、查看短信，因个人原因没有备注个人信息或备注信息错误导致无法通知而延误选房手续办理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三）请认购者务必以本人姓名缴纳认购金。
（四）认购者必须征信良好，符合贷款条件。
（五）请认购者在缴纳认购金前务必核对所缴项目账号及相关备注信息，因个人原因导致认购金缴纳至错误账户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六）各认购单位在认购金交款通知下达后尽可能早的通知并组织本单位认购者启动交款，因个人原因导致交款通知延误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七）交款客户需妥善保管交款凭证，选房当日携带个人身份证明及认购金缴纳回执（采用网银、手机转账的认购者，请自行前往银行打印汇款凭证），由我公司根据客户选择的房型、已交房款金额及房款交纳方式等，组织签订选房确认单及《房屋认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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